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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及《高邮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法规、文件规定，市政府已组织有关部门对宁盐

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征收补偿方案进行了

讨论，现将该《方案》（征求意见稿）在中国高邮门

户网站（www.gaoyou.gov.cn）和《高邮日报》上

发布，并同时在征收范围内张贴公布，广泛征求被

征收人和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2025年

4月14日至2025年5月13日。被征收人及社会

公众如需提交意见或建议，请在征求意见期限内

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房屋权属证明原件、复印件

各一份，将书面意见提交给高邮镇农业农村和生

态环境办公室(办公地点：高邮市武安路112号，联

系人：王赟，联系电话：15252529065)。

特此公告。

附：《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征收

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及《宁盐高速二期工程

房屋征收项目红线图》

高邮市人民政府
2025年4月10日

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的公告
邮政发〔2025〕47号

为了改善宁盐高速附近居民生活宜居环
境，市政府决定对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
项目红线图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实施征收。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保证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
法规、文件规定，制定如下补偿方案：

一、房屋征收工作机构
1、房屋征收主体：高邮市人民政府
2、房屋征收工作部门：高邮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3、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高邮市高邮镇人民

政府
二、征收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

项目。
2、征收目的：改善宁盐高速附近居民生活

宜居环境。
3、征收范围：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

项目红线图。
三、房屋补偿政策与标准
（一）房屋征收补偿依据
房屋征收与补偿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评估办法》、《高邮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高邮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补偿评估技术细则》、《关于调整高邮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费用标准的通知》、
《市政府关于切实规范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行
为的意见》、《高邮市房屋征收（搬迁）货币补偿
奖励标准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房
屋征迁房票安置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规、文件
规定执行。

（二）房屋补偿内容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和房地产

价格评估机构对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项
目红线图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前期调查及采样评
估,其补偿内容为:

住宅房屋: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装饰
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
费、水电等其他补助费。

（三）被征收房屋价值确定
被征收房屋评估基准价格由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时点评估确定。
房屋的性质、用途以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
证、土地使用证）证载为准。

四、房屋征收签约期限
该项目房屋征收实施时间为房屋征收决定

规定的时间，签约期限为一个月。
五、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该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行货币补

偿（含房票安置）和宅基地调换两种安置方式，
被征收人可自行选择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其中：

1、住宅房屋证载面积小于32㎡以下的，且
在本市范围内另有其它住房的，原则上实行货
币补偿安置。

2、主房未列入征收范围，征收其附属用房
的，按被征收人提供的合法有效证件给予相应
补偿，实行货币安置；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证件
的，原则上按违法建筑处理。

（二）货币补偿安置办法
1、住宅房屋货币补偿：（被征收房屋市场评

估价格×合法建筑面积）+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
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水电等其他
补助费。

2、房票安置：
本安置办法适用于本市住宅类被征收人。
（1）房票自开具之日起，有效期为 12 个

月。房票购房补贴标准为：自出具房票之日起3
个月内购房的，给予房票使用金额20%的补贴；
第4-6个月内购房的，给予房票使用金额18%
的补贴；第7-12个月内购房的，给予房票使用
金额15%的补贴。计算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

签订时间为准。房票超过有效期未使用的，按
原货币化补偿政策进行结算。

（2）被征收人自愿选择房票安置方式的，由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被征收房屋交付并经验收
确认后核发房票。房票票面金额不得高于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书注明的货币补偿总额，具体票
面金额由被征收人自行确定。购房补贴不计入
房票票面金额。

（3）房票使用人凭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
票、身份证明材料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
房认购协议；双方共同在房票上对购房人、购房
坐落、购房总金额、房票使用金额等信息进行签
注，并签名盖章。目前征集到的房源有①珠光
豪庭②书苑名家③丰泽龙源④碧水新城南苑⑤
翰林国际⑥翠湖天地花园⑦紫金蓝湾⑧福人居
⑨德才园⑩东城首府⑪丰泽鸿圆。

（4）房票使用人凭商品房认购协议和经签
注盖章的房票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申请购房首
付款拨付和出具房票使用金额结算凭证，首付
款比例按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确定；房票使用金额结算凭证出具给房票使
用人用于抵算购房款。被征收房屋如有住房贷
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金拨付前应结
清贷款。

使用房票不足以支付购房款的，不足部分
由房票使用人自行支付。房票使用人符合相关
住房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商业性住房贷款和公
积金住房贷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购房首付款、房票使
用金额结算凭证后，应及时办理《商品房买卖合
同》网签备案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
买卖合同》生效后，凭《商品房买卖合同》、房票
使用金额结算凭证等材料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申请资金拨付。

（5）房票使用后仍有余额的，余额部分由房
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进行结算。如被征
收人仍采取房票安置方式的，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可予以拆分办理一次，拆分房票票面金额为
房票使用后余额部分。

（6）房票使用人凭《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房
屋交易税费票据等材料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申
请房票购房补贴。

使用房票购买新建商品房并已经兑现房票
补贴，发生退房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房票使
用金额退回原房票出具单位；房票出具单位按
照原货币补偿相关政策规定，扣除房票补贴后，
按实结算征收补偿款。

（三）宅基地调换补偿安置办法
1、宅基地调换补偿：被征收房屋补偿内容

为：原宅基地周边一处宅基地+被征收房屋的重
置价值+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
临时安置补助费+水电等其他各项补助费。

2、宅基地选择办法：为了改善被征收人的
生产、生活环境，政府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就近
安排宅基地供被征收人新建房屋，宅基地选择
办法将严格按照签约并交房的先后顺序在安置
区内优先选择宅基地，先选先得。

六、征收补助费用
（一）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
1、搬家补助费：
住宅：10元/㎡×合法建筑面积（按往返两

次计算），搬迁补助费不足800元的，按800元
计算。

2、临时安置补助费：
(1)实行货币补偿的：住宅10元/㎡×6个

月×合法建筑面积；
(2)宅基地调换：住宅10元/㎡×12个月×

合法建筑面积。
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不足600元的，按600

元/月计算。
（二）水电等设施补助费用标准：
1、拆移电话补助费308元/部；
2、有线电视移装费400元/户；
3、宽带网络移装费208元/户；

4、拆除空调补助费300元/台；
5、拆除太阳能热水器补助费800元/台；
6、燃气、电热水器补助费200元/套；
7、拆除管道煤气补助费3200元/户；
8、电补550元/户(住宅安装三相电按2000

元/户)；
9、水补：楼房500元/户，平房300元/户。
七、房屋(土地)用途、面积的确认及计户规

则
（一）房屋（土地）性质、用途、面积的确认
1、被征收（搬迁）房屋的性质、用途和面积

以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批准文
件载明的性质、用途和面积为准。土地的用途、
类型和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土地使用证）或其
他合法批准文件载明的用途、类型和面积为准。

2、房屋征收（搬迁）调查后，对未经登记的
建筑，由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发改、司法、自然
资源和规划、城管、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征
收（搬迁）项目实施单位进行认定。对认定为合
法建筑的给予补偿安置，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
时建筑，给予适当货币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
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3、被征收（搬迁）房屋按下列规定认定补偿
安置面积：

（1）持有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
建房批准文件的，批准建设面积与实际建设面
积一致的，以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
建房批准文件载明的面积作为补偿安置面积。

（2）根据《高邮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
法》（邮政规〔2021〕2号）第八条第一款关于每
户宅基地面积（包含附属用房、庭院用地等）按
照划定的不同地区标准的规定：城镇规划区范
围内和运东地区（含郭集片区），不动产权证书
（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批准文件载明的主房合
法建筑面积小于230㎡，但一次性成形的主房
实际丈量面积大于或等于230㎡（不含后期在
主房上擅自搭建的违法建筑）的，按230㎡确认
为可补偿安置面积，超过230㎡的部分，按照房
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给予货币补偿

（3）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符合享受一户一宅
政策），确因历史原因造成被搬迁房屋无房屋所
有权证或无建房批准文件，参照上述第（2）条执
行。

（4）无建房批准文件或未记入不动产权证
书（房屋所有权证）的一楼以下的车库层（技术
层、地下室）、二楼以上的阁楼层、第三层及其以
上房屋，一律不计入补偿安置面积，可按重置价
格结合成新给予补偿。

4、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和运东地区（含郭集
片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享受一户一宅的被搬
迁人确因生活生产需要，在宅基地使用范围内
形成的且长期实际使用的附属用房，有不动产
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批准文件的按实
确认为补偿安置面积；无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
有权证）或建房批准文件的最高按25㎡/户确认
为补偿安置面积，超过25㎡/户以外的附属用房
一律不予补偿，但附属用房小于25㎡/户的按实
确认为补偿安置面积。经确认的可补偿安置的
附属用房按非成套房屋评估。

5、征收国有土地上独门院落的房屋，其主
房以外且在土地使用范围的附属用房，按持有
的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批准文
件载明的面积确认为补偿安置面积，按非成套
房屋评估；被征收附属用房无不动产权证书（房
屋所有权证）或合法建房手续，但系被征收人确
因生活需要在土地使用范围内且长期实际使用
的附属用房，小于10㎡的按实确认为补偿安置
面积，大于或等于10㎡的按10㎡确认为补偿安
置面积，按非成套房屋评估，超过10㎡以外的
附属用房一律不予补偿。

6、房屋征收（搬迁）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
屋征收（搬迁）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和改变房屋用途、土地性质以及突击装修等不
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

补偿安置。
（二）房屋征收计户规则
1、凡在房屋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有多处

房屋且为同一产权人的，按一户计算。征收期
间，在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不得分户。有子
女的老人，必须随其中一个子女合并一户计
算。夫妻离异的，按一户补偿安置。

2、被征收人购买他人房屋，未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的，必须出示原房屋所有权人的相关产
权手续以及相关资料，如买卖契约、收款凭证
等，经住所所在地社区居委会确认后方可进行
补偿安置。

八、房屋征收奖励措施
凡该项目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按签约交房三

个时间节点分别给予120元/㎡、80元/㎡、40
元/㎡相应的奖励，逾期不享受任何奖励，具体
奖励的办法在正式补偿方案中明确。

九、房屋征收优惠政策
被征收人货币补偿安置后在本市范围内购

买商品房(含二手房)，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购房凭证，免征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上载
明的补偿总款相等金额所缴纳的契税，由被征
收人到市住房综合服务中心房屋征收管理科
(市蝶园路53号，联系电话：84633834)开具证
明后，到市行政审批大厅税务局窗口办理契税
减免手续。

十、订立征收补偿协议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补

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宅基地调换房屋的地
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
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双方订
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
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以依法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事项
1、被征收人对评估报告有疑问的，出具评

估报告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其作出解
释说明。被征收人对评估价值有异议的，应当
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评估。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自收到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
复核。复核后，改变原评估结果的，应当重新出
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没有发生变化的，应当书
面告知复核申请人。被征收人对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
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扬州市房地产评估专家
委员会申请鉴定。

2、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
案确定的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
市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
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
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
又不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宁盐高速二期工程房屋征收项目征收补偿方案
(征 求 意 见 稿)


